
2022 年度原长沙高新区社会事业局林业生态建
设专项绩效评价报告

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切实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管理水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财政部《项

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中共湖南省委

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湘办发〔2019〕10号）和《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金融

局关于开展 2023 年财政支出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湘新财

函〔2023〕8号）等文件有关要求，湘江新区财政金融局成立绩效

评价工作组，对原长沙高新区社会事业局（以下简称“高新区事

业局”）2022年度林业生态建设项目进行了现场绩效评价。现将绩

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价组织实施情况

本次评价工作组采取现场与非现场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实施评

价，通过收集资料、现场评价、综合分析评价等程序，采取座谈

的方式听取情况，查阅项目资料，检查资金使用、项目建设的有

关账目，实地察看项目实施现场、探访项目受益群众等方式，采

集相关数据，并根据项目实施单位报送的绩效自评报告等材料进

行分析。现场抽查金额占资金总额的 100%。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立项依据及简介

立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防火条例》、《长

沙城市林业生态圈重点保护区域生态公益林管理与补偿办法》《长

沙高新区全面推行林长制实施方案》、《湖南省林业局关于开展

2021年森林督查暨森林复管理“一张图”年度更新工作的通知》（湘

林资函〔2021〕19号）、《长沙市市级生态公益林完善落界工作方

案》。

项目简介：为了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加快国土

绿化，保障森林生态安全，建设生态文明，森林草原资源保护发

展机制更加完善，森林草原等生态系统质量全面提高、稳定性全

面增强、功能全面提升，惠民利民效用显著提升，林业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初步实现。

（二）项目绩效目标

对 1.47万亩公益林林地不能交易进行补偿，森林火灾年受害

率不超过 0.9‰；过火面积不超过 51.8亩；不少于 1次防火演练；

建立不少于 9 人的护林员队伍；实施防火巡查；重点区域设置张

贴宣传栏、宣传横幅；根据实际情况实施防火带建设。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资金总体情况

原高新区社会事业局林业生态建设等专项支出2022年共计批

复预算 150万元，实际支出金额 150万元，其中：其中 2021年森

林资源管理第三方技术服务 17.759万元，长沙高新区 2022年森林



督查工作 30万元，植树造林项目 20万元，护林员报酬 14万元，

森林督查图斑复绿 29.98 万元，国土造林绿化空间调查评估项目

9.50万元,2021年度松材线虫病普查和除治项目 23.10万元，长沙

高新区油茶种植细化调查技术服务 4.68万元，林长制统一装备项

目 0.981万元。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制定了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建立了资金审

批制度，明确了资金支付审批程序，报账凭据基本完整，会计核

算基本规范。

四、制度建设和各项法律法规制度的执行情况

为了加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统筹，归口规范项目管理，保障

项目顺利实施，按市级文件关于项目管理制度有关规定，参照市

级项目管理制度制定了《城市林业生态圈重点保护区域生态公益

林管理与补偿办法》。涉及建设项目政府采购过程中的招投标、调

整与验收等相关工作，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招投标有关法律法规

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务采购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长高办通

知〔2021〕73号），合同签订流程依据《长沙高新区政府合同审查

管理办法》（长高新管发〔2020〕52号）等文件要求执行。

五、产出绩效

（一）加强巡护能力建设，生态公益林管护得到加强

开展天然林保护情况核查，及时发现和解决天然商品林停伐

补助、管护补助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中央财政资金

规范使用；利用森林督查推进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建立基于空间的



森林资源动态管理机制，常态化、动态化、规范化收集整理森林

资源档案，进一步提升森林资源管理水平。

（二）扶持绿色产业发展，经济社会效益明显

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大力扶植林下经济、升级改造茶油小作

坊、改扩建油茶果初加工与茶籽仓储交易中心等一系列相关措施，

推动了绿色产业的发展。

（三）完成林地回收、植被恢复任务

通过向雷锋、白马街道下达《关于恢复 2020年森林督查图斑

地块植被》，雷锋街道组织开展了复绿工作，现已全面完成。

（四）森林巡护得到加强

在全区配备专职护林员 10名（其中谷街道 1名雷锋街道 4名、

东方红街道 2名，白马街道 3名），由各街道按照就地原则选聘熟

悉情况、认真负责的村民担任。专职护林员薪酬按照一类村（7000

亩以上）4万/年·人、二类村（4000-7000亩）3万/年·人、三类

村（4000亩以下）2万/年·人的标准执行（麓谷街道参照三类村

标准）。牵头各街道制定专职护林员考核管理细则，加强日常考核

管理。

（五）森林防火工作有序推进

坚持森林防灭火一体化，落实地方行政首长负责制，推行网

格化管理，强化宣传教育、监测预警、火源管控、隐患排查治理

等基础工作，加快补齐防灭火基础设施短板，加强预案体系、防

扑火队伍等建设，全面提升火灾综合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

六、满意度调查情况



为客观评价项目资金执行绩效情况，评价小组采取匿名形式，

通过电子问卷的形式，由使用人员参与线下填报调查问卷。本次

满意度共有 40位参与调查问卷，共收到有效问卷 40份，有效问

卷占比 100%，满意占比人数达 90.28%。

七、存在的问题

（一）个别项目未按合同约定时间付款

2022年 12月，从林业生态建设经费中一次性列支长沙高新区

2022年森林督查工作费用 27.8万元，与合同约定的“...由长沙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对各项工作成果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

一个月支付合同金额的 70%（19.46万元）”不符。

（二）绩效目标管理粗放

一是部分项目未单独设置绩效目标。如林业生态建设-油茶种

植细化调查未单独设置绩效目标；二是个别项目未开展绩效自评

工作。截至 2023年 9 月 28日，林业生态建设项目未开展绩效自

评工作（截至 2023年 11月份已提供绩效自评报告）。

八、相关建议

（一）强化合同履行监督管理

建立合同台账，加强对合同履行环节的监控，防范分风险，

加强违约责任的执行管控。严格规范合同履行约义务，加强对资

金支付和结算的监督，合理保证合同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合理保

障项目实施的质量。

（二）强化预算管理，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进一步明确主管单位和资金使用单位的各项职责，将绩效管



理理念贯穿于项目实施的全过程。建议主管部门严格执行《湖南

省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设定绩效目标时须经过调查研究和科

学论证，目标要符合客观实际，设立的绩效目标应当指向明确、

合理可行，并将相应的绩效指标予以细化、量化，确保绩效目标

与部门年度的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做到可审核、可监控、可

评价，充分发挥绩效目标在预算绩效管理中的导向作用。未编报

目标或编制质量不符合要求的项目，不纳入预算安排。重视绩效

自评，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及好的做法进行总结，为以后的

工作提供参考依据，不断提高效率。

九、绩效评价结论

评价小组通过案卷查阅、调查问卷、现场检查和综合分析，

根据《湖南省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湘财绩〔2020〕7号）

评分规则，从投入、过程、产出和效益等方面对 2022年度原长沙

高新区社会事业局林业生态建设专项进行绩效评价，最终评价得

分为 88分，评价等级为“良”。从评价情况来看，该项目组织实施

基本到位，项目在植被恢复、森林管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后续还需进一步落实项目监管责任，科学设置绩效目标，精准编

制预算，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果。

湘江新区财政金融局

2023年 9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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